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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度的创新与发展逻辑

——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立60周年

张明军  冀  天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代议制度。经过60年

的发展，这一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稳定的政治秩序、高效的行政管理三者的

有机统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应当从“机构”和“代表”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代议制度以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与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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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至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走过了

一个甲子。60年砥砺前行，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成功

地为发展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制度载体，

为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坚强

制度保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

提供了强大制度力量。事实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适应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度。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探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逻

辑，总结中国代议制度的制度创新，应是维护好、

发展好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应有之义，更是增强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本要求。

一、代议制度的本质与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创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勾勒

了未来新中国的政体设想。1940年1月，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政体“是指的政权构成的

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

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新中国的政体

可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

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

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1954

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在全国的正式创建。这一制度的创建是与世界

民主制度的发展趋势——代议制度相一致的。具体

来讲，这种一致性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代议制

度的本质相契合。

1．代议制度的本质。代议制度是与民主制度

的形式相联系的。按照人民管理国家方式的不同，

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简单地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

主。具体来说，直接民主就是指人民直接组成最高

权力机关亲自行使国家权力。而间接民主则是指由

人民依法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通过比较二者的定义可以发现，直接民主更直接地

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因而其在理论上成为

民主制度的理想形态。但是从民主的实然状态来

看，直接民主根本无法应对来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

和人口急剧扩张的挑战。如卢梭所言：“我们不能

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2]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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